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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认证规则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方圆）发布，版权归方圆所

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方圆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初次发布日期：2013年 8月 15日。

2015年 4月 24日第二次修订，修改的内容为：格式调整。

2019年 8月 1日第三次修订，修订的内容为：

1. 显示器的认证依据标准 GB 21520-2008变更为 GB 21520-2015；
2. 格式调整。

2021年 5月 6日第四次修订，修订的内容为：

1. 标准换版，GB 24850-2013变更为 GB 24850-2020；
2. 格式调整。

2023年 08月 21日第五次修订，修订内容为：

1. 标准换版，GB 17625.1-2022代替 GB 17625.1-2012;
2. 删除作废标准 GB 13837-2012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无线电

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参与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查询，或通过以下电话、邮件咨询，联系方

式如下：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号（100048） 网址： www.cqm.com.cn

电话：
010-68437373（业务咨询）

010-68422203（投诉监督）
E-mail： pct@cqm.com.cn

http://www.cqm.com.cn
mailto:pct@cq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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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本规则适用于音视频设备的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节能认证，

其相应认证范围及依据标准如表 1。

2. 认证依据标准

表 1 （产品名称）产品种类及认证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种类 认证范围 认证种类 依据标准

1. 单扬声器和多扬声器

有源音响

本规则适用于可直接或

间接连接到36V以上（有

效值，大于36V）供电电

源的下列音视频设备产

品，包括：

总输出功率在 500W（有

效值）以下的单扬声器和

多扬声器有源音箱、音频

功率放大器、各种广播波

段的收音机、各类载体形

式的音视频录制/播放/

处理设备（含盒式磁带录

/放机、盘式电唱机、

CD/MD 唱机、LD、VCD、

超级 VCD、DVD 播放机、

MP3、MP4 录/放机、语

言复读机、音视频处理设

备等）、组合音视频系统、

为音视频设备配套的电

源适配器（含充电器）、

盒式磁带录像/放像机、

各种成像方式的彩色/黑

白或单色电视接收机(含

液晶、等离子、前/背投

等)、监视器、数字电视

机顶盒、天线放大器、电

子琴等整机设备；以及显

像（示）管(大于 16cm)、

调谐器

安全与电磁

兼容认证

GB 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 17625.1-2022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

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

2. 音频功率放大器

3.

调谐器、各种广播段的

收音机、播放及处理设

备（包括各类光盘等载

体形式）、录像机

4. 组合式音响产品

5. 电源适配器

6.

各种成像方式的彩色

电视接收机、监视器、

黑白电视接收机及其

他单色的电视接收机

7. 视频投影机

8. 显象管

9. 电子琴

10. 天线放大器、数字电视

机顶盒

11.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

分配系统

干线放大器、桥接放大

器、分配放大器、视频调

制器、频率变换器、音视

频调制解调器

安全与电磁

兼容

GB 13836-2000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

系统第2部分：设备的电磁

兼容
GB 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黄军玲
作废日期2022-07-01被GB/T 9254.1-2021代替

黄军玲
GB 17625.1-2022发布日期： 2022-12-29，实施日期：2024-07-01 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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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序号 产品种类 认证范围 认证种类 依据标准

12. 显示器

电网电压下正常工作的

计算机使用的阴极射线

管显示设备(简称CRT显
示器)和液晶显示设备

（简称LCD显示器），也

适用于带有调谐器/接收

器的计算机显示器（主要

功能为计算机显示器）

节能/能效一

级认证

GB 21520-2015
计算机显示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13. 平板电视

在电网电压下正常工作

的普通用途的液晶电视

和等离子电视，也适用于

主要功能为电视的不具

备调谐器的液晶或等离

子电视显示设备的能源

效率等级一级认证

节能/能效一

级认证

GB 24850-2020
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14. 微型计算机

普通用途微型计算机，不

适用于：工作站及工控

机，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

独立图形显示单元或电

源额定功率大于750W的

微型计算机，显示屏对角

线小于0.2946m（11.6英
寸）的便携式计算机及一

体机。

节能/能效一

级认证

GB 28380-2012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3.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环节包括：认证申请与受理、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认证评价与决

定、获证后监督。

4.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单元划分见表 2。
原则上以生产者声明的产品型号划分认证单元。同一生产者、同一型号、不

同生产企业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不同的生产场地的产品应划分为不

同的认证单元。不同认证委托人的相同型号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同一认证委托人由不同生产者或者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相同型号的产品，应划分

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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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认证单元划分原则

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单扬声器和多扬声

器有源音响

1）电源部分以及安全件和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关的电路和结构均相同的若干

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

2) 满足上述条件（1）的单扬声器和多扬声器有源音响，只是外带的无源音箱数量不

同，可以作为一个单元；

3)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不同的产品可以划为一个单元，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

为代表型号进行试验。

音频功率放大器

1）与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功率放大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

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

磁兼容有关的电路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有差异可以划为一个单元，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为代

表型号进行试验。

调谐器、各种广播

段的收音机、播放

及处理设备（包括

各类光盘等载体形

式）、录像机

1）与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

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关的电

路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有差异可以划为一个单元，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为代

表型号进行试验。

组合式音响产品

1）与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

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关的电

路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有差异可以化为一个系列,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为代

表型号进行试验；

3）组合式音响产品包含多个独立的单元，如果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供电系统，则必须

对各个独立的单元按目录进行申请；

4）组合式音响产品包含多个独立的单元，如果整个系统是由一个单元与电网电源相连，

其他单元都是由系统内部互联供电，可以送互联单元数最多的样品作为代表型产品进

行试验。

电源适配器

1)电源按工作方式分为：线性电源、开关电源；按功能分为：AC/DC、AC/AC、DC/DC、
DC/AC，工作方式和功能不同时，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2)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件和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产品描

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均相同，仅输出功率有差异的若干个型号产品

可作为一个单元;
3)安全结构、包括尺寸不同时，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各种成像方式的彩

色电视接收机、监

视器、黑白电视接

收机及其他单色的

电视接收机

1）电视机的结构，显象管尺寸规格、电源部分以及安全件和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

响的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关

的电路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

2)对于液晶电视机或等离子电视机，只要电源部分相同，控制电路相同，可作为一个

单元申请；

3)对于背投影电视机，只要电源部分相同，关键件相同，显示屏尺寸不同可作为一个

单元申请，送尺寸最大的样品作为代表型进行试验；

4) 电源部分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5)结构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6)显象管尺寸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7)单色、彩色电视机，一般分开申请。

视频投影机

1）投影方式相同，与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

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

磁兼容有关的电路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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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2）投影方式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3) 电源部分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4）结构不同，一般分开申请。

显象管

1）显象管的对角线尺寸、玻屏、防爆带与防爆带卡（对于“冷拉”防爆工艺）、防爆带

与防爆带连接板（对于“热套”防爆工艺）、胶带、防爆工艺相同可以作为一个系列；

2）上述之一发生变化，必须重新送样进行变更试验

电子琴

1）电子琴的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

影响的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

关的电原理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

2)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有差异的产品划为一个系列时，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

为代表型号进行试验；

天线放大器、数字

电视机顶盒

1）与安全和电磁兼容相关的结构、电源部分、安全件、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

零部件（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中带*号的零部件）和与安全及电磁兼容有关的电

原理均相同的若干个型号的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

2) 满足上述条件（1）的输入功率有差异的产品划为一个系列,送功率最大的型号作为

代表型号进行试验。

显示器

相同显示方式、相同规格，不同型号的产品作为一个认证单元。同一生产者、生产场

地不同时，应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但对不同生产企业（场所）生产的相同认证单元

产品只做一次产品检验。

平板电视
不同认证委托人、不同产品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场地）的产品作为不同的认证单

元委托认证。

微型计算机

相同显示方式、相同规格，不同型号的产品作为一个认证单元。同一生产者、生产场

地不同时，应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但对不同生产企业（场所）生产的相同认证单元

产品只做一次产品检验。

5. 认证申请

5.1 认证申请的提出与受理

认证委托人通过方圆官方网站（www.cqm.com.cn）的产品认证用户平台提

交认证申请。方圆在 2工作日内处理认证申请，并向客户反馈受理、退回整改或

不受理的信息。

5.2 申请资料

认证委托人应在申请受理后按认证方案的要求向方圆提供有关申请资料和

技术材料，并确保资料真实有效，资料通常包括：

（1） 认证申请书或认证服务协议（应提供签章原件）；

（2）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等）；

（3） 音视频设备产品描述（CQM 15-3950-0111）；
产品描述包括委托认证产品信息、组装结构图、电气原理图、说明书、关键

部件材料清单等，以及认证单元内覆盖的系列产品清单及认证单元内各个型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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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说明。同时提供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合格相关检验报告。

（4） 生产企业信息表；

生产企业信息表中包括生产企业的地址、生产状况等信息。认证委托人可通

过方圆网站、产品认证用户平台下载，或向认证工程师索取。

（5） 对于变更申请，相关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

（6） 其他需要的文件。

5.3 实施安排

方圆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通知认证委托人，通常包含以下内容：认证

单元划分、认证模式、认证流程、认证时限、方圆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实

验室（如有）等信息。

6. 认证实施

6.1 产品检验

6.1.1 产品检验方案

方圆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供的产品信息制定产品检验方案，明确样品要求、依

据标准等信息，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6.1.2 产品检验样品要求

认证委托人根据认证机构的送样要求在合格品中选取代表性样品，在 10个
工作日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实验室。必要时，认证机构指派抽样人员抽取样品，

由认证委托人负责送到指定实验室。样品数量见表 3。
表 3送样数量

产品名称 送样数量

单扬声器和多扬声器有源音响

整机（基本型）2 台（套）；

整机（派生型）1 台（套）

音频功率放大器

调谐器、各种广播段的收音机、播放及处理设备（包括各类光盘等载体形式）、

组合式音响产品

电源适配器

各种成像方式的彩色电视接收机、监视器、黑白电视接收机及其他单色的电视

视频投影机

显象管

电子琴

天线放大器、数字电视机顶盒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系统 1台
显示器 1台
平板电视 1台
微型计算机 1台

6.1.3 关键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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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件是对产品满足认证依据标准要求起关键作用的元器件、零部件、原材

料等的统称。关键件如已列入 CCC认证产品目录，生产企业应验证其通过 CCC
认证，不能选配未经认证或证书无效的元器件。

关键件见产品描述 CQM 15-3950-0111。

6.1.4 产品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表 1中相应标准的全部适用项目

6.1.5 产品检验的实施

认证委托人选择方圆签约的实验室对样品实施产品检验。实验室在收到样品

和随附的资料进行核实确认，如需调整产品检验方案，须向方圆提出调整建议。

检验时间必须确保全部检验项目按规定进行，从实验室收样日期起计算，检

验时间一般不超过 30天（不包括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所用的时间）。

产品检验报告签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未颁发证书，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

当产品检验存在不合格项目时，允许认证委托人向方圆和/或实验室提交资

料和/或样品进行整改，整改应在 3个月内完成，超过整改期限的视为认证终止。

6.1.6 产品检验报告

实验室按方圆要求出具产品检验报告，方圆对检验报告评价通过后，实验室

可向认证委托人提供产品检验报告。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妥善保管产

品检验报告，确保各方在获证后监督时能够获取。

6.2 初始工厂检查

检查范围包括产品范围和场所界限。产品范围指认证产品。场所界限指与产

品认证质量相关的场所、部门、活动和过程；当认证产品的制造涉及多个场所时，

检查的界限应至少包括例行检验、加施认证标志和产品铭牌的场所，方圆可对其

余场所（如关键工序）进行延伸检查。

通常，方圆在产品检验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组成检查组并安排检查任务，检

查组在 10天内实施现场检查。如不能按期检查的，应该上报检查异常。方圆根

据认证产品的种类数和企业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检查人日，一般 2-6人日。如企

业有需求时，初始检查可与产品检验同时进行。

6.2.1 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

6.2.1.1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依据 CQM05-A1《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要求》进行检查。

6.2.1.2产品一致性检查

产品一致性应覆盖所有产品类别，主要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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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识

认证产品标识如：铭牌、产品技术文件和包装箱上标明的产品名称、型号规

格、技术参数应符合标准要求并与认证批准的结果一致。

（2） 产品结构

认证产品涉及安全和/或电磁兼容性能的结构应符合标准要求并与认证批准

的结果（产品检验报告、变更批准资料、产品描述等）一致。

（3） 关键件（CQM 15-3950-0111）

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件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与方圆批准的一致。

6.2.2 检查依据

（1） 相关国家法规及认证实施规则；

（2） 认证依据的标准及产品检验报告；

（3） 认证申请资料。

6.2.3 检查结论

检查组在检查结束时给出检查结论，当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

期限内（不超过 40天）完成整改。检查结论有以下四种：

（1） 工厂检查通过。

（2）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书

面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3） 存在不符合项，工厂应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经检查组现

场验证有效后，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4） 工厂检查不通过。

工厂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可于检查结束后 5日内向方圆申请复议。

6.3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资料齐全后，方圆在 5个工作日内对产品检验报告、工厂检查报告以及

相关申请资料进行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证证书。对

存在不合格结论的，方圆不予批准认证申请，认证终止。

6.4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申请起 90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认证

委托人对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认证过程中由于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

符合等因认证委托人原因导致延长的时间，不计算在认证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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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方式包括：跟踪检查、生产现场抽样检测。

7.1 获证后跟踪检查

7.1.1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原则

方圆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跟踪检查，以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

要求，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方圆根据认证产品的种类数

和企业生产规模等因素确定检查人日，一般 1-3人日。

7.1.2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同 6.2.1条，CQM05-A1《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

求》中的条款 3、4、5、6、9、11及上次检查不符合整改的验证（如有）是每次

跟踪检查必查项目，检查组可根据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增查其它条款。

7.2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

7.2.1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原则

如企业可提供一年内的具有自有实验室检验报告（企业具备认证产品所涉及

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且为生产者或生产企业 100%自有检测资源，实验室符合

GB/T 27025）、CMA或 CNAS 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国抽、

省抽等监管部门抽查报告，且检验项目覆盖表一中要求，本次监督可不抽样。（可

根据产品的特殊性进行修改此段相关描述）

检查员在现场检查时如发现产品一致性存在问题或其它可能导致产品标准

符合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与认证机构项目管理人员沟通后明确抽样检验项目，检

验结果判定同 6.1.5。

7.2.2 生产现场抽样检测内容

认证标准所规定的项目均可作为抽样检测项目，进行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测，

生产企业应将样品送至指定实验室检测。

7.3 获证后监督的频次和时间

一般情况下，监督频次不超过 12月/次。监督检查周期的起始点，按第一次

初始工厂检查的对应时间计算。当企业同时持有方圆颁发的 CCC和 CQM 标志

认证证书时，获证后的监督频次可与 CCC认证的监督频次一致。

方圆根据生产企业及认证产品相关的质量信息综合评价结果可增加监督频

次。

对于非连续生产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应向方圆提交相关生产计划，便于获证

后的监督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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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

方圆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

可追溯性。

7.5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方圆对跟踪检查、检验报告进行评价，跟踪检查通过和检验报告合格的，判

定监督通过，认证证书继续有效。跟踪检查不通过和/或检验报告不合格时，或

不能按要求接受监督，则判定监督不通过，按规定（P815G《产品认证证书暂停

（恢复）、注销、撤销规定》，P823G2《方圆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使用规范》）对

认证证书做暂停、撤销处理，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通过方圆的获证后监督

获得保持。ODM证书的有效期需根据 ODM协议中的合作期限确定，但不超过

ODM初始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

届满前 90天内在产品认证业务系统提出延续申请。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

后监督结果合格的，方圆在接到证书延续申请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8.2证书到期复评

证书有效期满前 6个月提交证书到期复评申请，按全条款进行工厂质量保证能

力要求检查，复评检查人日参照 6.2要求。

8.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变更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所用关键件、涉及产品安全的设计和电气结构等发生

变更，或方圆在认证实施规则中明确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方

圆提出变更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变更。

8.2.1 变更申请和要求

（1） 企业名称和/或地址变更（不含搬迁）

证书中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或生产企业名称和/或地址（不含搬迁）变更

时的，经方圆评价变更资料后，可直接变更认证证书。

（2） 生产企业搬迁

认证委托人应向方圆提出变更申请，进行工厂检查，当工厂检查合格时，颁

发新证书。

（3） 关键件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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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件的生产者、型号、技术参数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及时提出变更

申请，变更内容须经方圆批准后有效。

（4） 认证依据标准变化

认证依据标准版本发生变化时，方圆将在网站（www.cqm.com.cn）公布标

准换版方案，方案中包括：标准的变化信息，标准换版的实施要求，以及认证证

书转换期限等。

（5） 其他类型的变更

根据变更的内容，由方圆确认变更方案。

8.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方圆根据变更的内容，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批准变更。如

需产品检验和/或实施检查，则在检验和/或检查合格后批准变更。原则上，以最

初进行全项产品检验的代表性型号样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8.3 认证证书的扩展

认证委托人需要变更认证单元覆盖的产品范围时，应向方圆提出扩展产品的

认证申请。方圆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有关技术资料，核查变更产品与获证

产品的差异，确认原认证结果对变更产品的有效性，并针对差异做补充检验或对

生产现场进行检查。检验、检查通过的，方圆按要求评价后，颁发或换发认证证

书。

8.4 认证证书的暂停（及恢复）、注销、撤销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依据 P815G《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注

销、撤销规定》及方圆的有关规定执行。

证书暂停后，认证委托人应及时整改并提出恢复申请，方圆确认暂停原因已

消除，且在暂停期内未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恢复相应证书，未在规定时间

内消除暂停原因的，方圆撤销相应证书。

8.5 认证证书的使用

产品通过认证后，认证委托人/生产企业应按 CQM01-A2《方圆标志认证认

证证书使用规则》建立产品认证证书的使用管理制度，确保认证证书的使用符合

认证要求。

9. 认证标志

产品通过认证后，认证委托人应按 P823G2《方圆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使用

规范》建立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管理制定，确保认证标志的使用符合认证要求。

获证后，认证委托人可在认证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认证标志示例之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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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材料上可以印制认证标志，并可以按照

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认证标志应当在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类

别、范围和数量内使用。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组织应停止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封存带有产

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的，获证组织应将注销、撤销的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

标志交回方圆，必要时还应当召回相应批次带有认证标志的产品。

10. 收费

认证收费项目按照方圆制定的自愿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收取。

工厂检查的人日数，按本规则及方圆制定的检查人日数核算规定执行。

11. 争议和投诉

当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受到社会相关方的质量投诉，或因质量原

因被媒体曝光时，应配合方圆进行必要的核查确认。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检查结果、认证决定有争议时，

可向方圆提出，方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对认证人员进行投诉

时，方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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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组织保证本产品描述中的产品参数及关键部件、材料等信息与实际生产的认证产品保持一致，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

合认证要求。获证后，如果影响产品标准符合性的参数及关键材料发生变化，本组织将向方圆提出认证变更，经方圆确认符

合认证要求后方可实施变更。

认证申请方（或生产企业）：

日期： （公章）

1 申请认证产品信息

1.1 认证单元产品名称：单元内覆盖的产品规格型号：

1.2 产品参数描述：

技术参数 参数描述

□

注：按认证规则及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编制。

1.3 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

序号 名称 主要零部件

1 电视机
调谐器*、振荡器、开关电源(开关管、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器*、声表

面波滤波器、主电路板、干扰抑制器件、行输出变压器、遥控器

2 视(唱)盘机 解码板*、开关电源、电源滤波器*、射频调制器*、干扰抑制器件、遥控器

3
音响产品 (含功率放大

器)

调谐器*、开关电源、直流电机、电源滤波器*、数字处理电路板、干扰抑制器件、遥控

器

4 电子琴 数字处理电路板*、晶振、电源滤波器*、干扰抑制器件、电源适配器

5 录像机 调谐器*、射频调制器、开关电源、晶体振荡器、干扰抑制器件、遥控器

6 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 开关变压器、开关管*、电源滤波器*、整流二极管、干扰抑制器件

7 调谐器 调谐电路*、开关电源、电源滤波器*、数字处理/控制电路板、干扰抑制器件

8 数字电视机顶盒
调谐器*、射频调制器*、开关电源、电源滤波器*、数字处理/控制电路板、干扰抑制器

件

9 上述产品 带磁环的电源线、信号线

1.4 认证单元内产品的差异描述：

2 检验样品信息(适用于企业送样)

2.1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序号：

2.2 样品的参数描述：

2.3 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

注：根据认证规则中的样品要求，认证申请方填写符合检验要求的样品信息。

3 图纸照片（以电子图片方式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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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图纸：产品结构/装配图纸、电气原理图

3.2 照片：外观、包装、铭牌、标签照片

3.3 工艺配方、材料组成、工艺流程（图）

注：根据产品种类及认证特性，选定“图纸照片”的类型并明确填报要求。

4 检验报告

4.1 认证产品检验报告：

No. 报告编号 报告时间 检验试验室 样品名称、规格型号 检验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4.2 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检验报告：

部件名称 报告编号 报告时间 检验试验室 样品名称、规格型号 检验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注：表中报告扫描电子版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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